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63

债券代码：

122028

债券简称：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华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经公开竞投获得上海市规划

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公开挂牌出让的杨浦区定海社区B5-5 （大桥街道117街

坊）地块（地块公告号：20141310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块出让面积为

7199.80㎡，用地性质为居住用地，容积率2.5，成交总价为人民币607,000,

000.00元。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328

证券简称：兰太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4-040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于 2014� 年 11�

月 13日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

盐化集团” ）的通知，获悉：吉盐化集团将其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乌海分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500�万股解除质押。 同日，吉盐化集团将

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500� 万股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海分行。 以上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

理了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吉盐化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6,114.415万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44.87%，其中已质押股份总数为8,000万股，占吉盐化集团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9.64%，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2.28%。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2014-059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社会公众股股份数量超过总股本

1%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并于2014年9月25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14年11月13日，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30,270,853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1.0000018％，成交的最高价为6.67元/股，最低价为6.42元/股，支

付总金额约为1.98亿元（含交易费用）。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132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59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年11月13日，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豫调查字1424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

案调查。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严

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4[071]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老龄干散货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近日出售1艘4.34万载重吨老龄干散货船

● 买方江门市中新拆船钢铁有限公司为独立第三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

● 本次交易预计产生2,247万元营业外支出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根据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批准的《关于老龄干散货船综合处置方案的议案》，本公司下属境外单

船公司与独立第三方江门市中新拆船钢铁有限公司（下称“江门中新拆船” ）

签订了出售1艘4.34万载重吨老龄干散货船的协议， 并于11月12日完成交船。

基本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近日，本公司下属境外单船公司与独立第三方江门中新拆船签订了出售1

艘4.34万载重吨老龄干散货船的协议， 协议总价折合人民币约1,028万元；江

门中新拆船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此项交易未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江门中新拆船于1993年9月22日成立，注册地为广东省江门市，公司位于

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长乐村，注册资本14,580,740元人民币。公司主营业务为

购销及拆解加工废旧船、销售拆船物资和设备（凭有效的《排放污染物许可

证》经营）；提供船舶买卖中介服务；码头设施经营、在港内从事货物装卸、船

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凭有效的《港口经营许可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 加工： 五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出售拆解的为大灵便型老龄散货船“明神” 轮。 该轮载重吨为43,

396吨，总吨24,139，由日本大岛船厂于1993年5月建造完工，目前船龄已经

21.5岁。

2.该干散货船采取直线法提取折旧，折旧年限25年，剩余折旧年限约3.5

年。 截至2014年10月31日，其帐面资产净值约人民币3,229万元。

3.该干散货船未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权利负担；也

无涉及该船舶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及定价

本次向江门中新拆船出售 “明神” 轮，买卖双方基于市场原则，参考资产

评估结果，经友好协商，约定协议总价折合人民币约1,028万元。

2.船款支付

船款以美元现金方式支付。 江门中新拆船已支付全额购船款。

3.船舶交付

协议约定的船舶交付期为2014年11月6日至2014年12月6日， 该船已于

2014年11月12日完成交船。

五、本次出售船舶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明神” 轮目前船龄已经21.5岁，属老龄干散货船，船型老、市场竞争力较

差、维修保养成本较高。 经本公司慎重研究，为进一步优化干散货船队结构，减

少经营亏损，决定出售拆解该轮。

本次出售资产预计会给公司带来约人民币2,247万元营业外支出。

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公司2013年以来陆续签署了12艘6.1-6.4万载重吨级

的节能环保型干散货船订单（详情请见本公司2013[029]号和2013[033]号等

公告），预计交船期分布在2015年三季度至2016年二季度期间。 出售拆解部分

老龄干散货船预计会导致短期内公司自有散货船队运力有所减少， 但不会影

响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干散货船 “明神” 轮出售协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4日

股票代码：

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2014-059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11月13日

下午14:30在南昌国家高新开发区泰豪军工大厦一楼聚客会议室召开现场会

议。 受公司董事长陆致成先生、副董事长黄代放先生的委托，并由其他董事成

员推选，由公司董事兼总裁杨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208,226,03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500,325,712股的41.62%。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12人， 代表股份为208,

136,7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00,325,712股的41.60%；

参加网络表决的股东共计11人，代表股份为89,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500,325,712股的0.02%。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列入会议通知的各项议案，经股东记

名投票表决，产生如下决议：

1、 参加投票的全体股东对议案的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票

数占投

票总股

数比例

（

%

）

反对票

数

（

股

）

反对票

数占投

票总股

数比例

（

%

）

弃权票

数

（

股

）

弃权票

数占投

票总股

数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关于全资 子公 司泰 豪

电源技术有 限公 司新

增授信额度 并由 泰豪

软件股份 有限 公司 提

供担保的议案

208,179,035 99.98 28,000 0.01 19,000 0.01

是

2

关于将全 资子 公司 泰

豪沈阳电机 有限 公司

100%

股权转让暨 关联

交易的议案

111,779,943 99.95 36,400 0.03 19,000 0.02

是

3

关于泰豪 沈阳 电机 有

限公司股权 转让 后继

续对其提供 贷款 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11,759,943 99.93 75,400 0.07 0 0

是

其中第2、3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2、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对议案的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

同意票数

（

股

）

占中小

投资者

有效表

决权

比例

（

%

）

反对票

数

（

股

）

占中小

投资者

有效表

决权

比例

（

%

）

弃权票

数

（

股

）

占中小

投资者

有效表

决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关于将全资子 公司 泰

豪沈阳电机有限 公司

100%

股权转让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8,355,098 99.34 36,400 0.43 19,000 0.23

是

2

关于泰豪沈阳 电机 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 后继

续对其提供贷款 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8,335,098 99.10 75,400 0.90 0 0

是

其中第2、3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振强先生、 张聪晓女士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

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2014-060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接到第二大股东泰豪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集团” )通知：

1、 泰豪集团质押在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的20,000,000股无限售流

通股份因偿还借款，已于2014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2、同时，泰豪集团将持有本公司的15,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质押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福州路支行，质押期限为一年年，已于2014年11月

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

续。

截至目前，泰豪集团累计持有本公司82,100,000股股份被质押，占泰豪

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的87.11%。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887

证券简称：伊利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62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4年

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2：00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金川开发区金四路8号公司

二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1月13日（星期四）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3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42,239,08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0.7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51,737,44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1.48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表决的股东人数

88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90,501,64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9.27

（三）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刚先生主持，会议对议案进行了

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10人，出席8人，董事刘春海、独立董事陈力华因事未能亲自出席

本次会议；公司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李建强、彭和平因事未能亲自出席本次

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比

例

%

反对 比例

%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1

《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持

股计划

（

草案

）》

819,816,545 87.01 111,494,984 11.83 10,927,551 1.16

通过

2

《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持

股计划管理规则

》

819,762,653 87.00 111,459,284 11.83 11,017,143 1.17

通过

3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办 理 公

司 持 股 计 划 相 关 事

宜的议案

》

819,755,453 87.00 111,465,584 11.83 11,018,043 1.17

通过

注：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不含）以下股份的股东对议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比例

%

反对 比例

%

弃权 比例

%

1

《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计

划

（

草案

）》

534,551,132 81.37 111,494,984 16.97 10,927,551 1.66

2

《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计

划管理规则

》

534,497,240 81.36 111,459,284 16.97 11,017,143 1.67

3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 持

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

案

》

534,490,040 81.36 111,465,584 16.97 11,018,043 1.67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经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颖、 李新梅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法、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

2014-038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1月13日下午14：00

（2）会议召开地点：石家庄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河道10号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怀荣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4-034）。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9,725,8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847%。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9,666,4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583%；通过网

络投票的出席会议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9,400股，占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4%。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

司其他股东：?（1）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者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是公司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2）单独或者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下

同）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426,8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436%。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 与第2、3、6、7项议案有关联的股东6人，

持股128,240,930股，回避该等议案的表决；与本此会议审议的第9项议案有关联的股东5

人，持股124,299,030股，回避该项议案的表决。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39,717,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票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5,41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票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1,479,1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1,4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1,479,1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1,4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3�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1,479,1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1,4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4�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1,479,1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1,4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5�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1,479,1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1,4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6�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1,479,1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1,4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7�限售期安排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1,479,1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1,4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8�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1,479,1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1,4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9�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1,479,1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1,4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10�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1,479,1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1,4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1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1,479,1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1,4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95%；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1,476,3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1%；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11,476,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251%；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39,717,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票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5,41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票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39,717,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票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5,41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票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非公开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1,476,3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1%；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11,476,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251%；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11,476,3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1%；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权票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 11,476,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251%；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5%；弃

权票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

8、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39,717,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票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5,41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票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5,418,2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43%；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票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5,41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443%；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

权票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1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39,717,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票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5,41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票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1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39,717,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票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5,41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票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1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39,717,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票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5,41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票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1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139,717,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8%；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弃权票

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15,418,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票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弃权票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上述第1—10项议案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通过，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指派杨志军律师、 马昌顺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认为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关于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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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减、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1月13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1月12日至2014年11月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1月13日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11月12日15:00至2014年11月1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三楼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张广慧董事长本次未能主持会议，会议由公司过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侯

巍董事主持。

6、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6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773,349,

392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066%。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661,465,

878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646%；

2、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11,883,514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21%；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2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208,

705,18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861%。

公司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具体如下：

（1）选举上官永清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此

项子议案属于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事项。

总表决结果：同意1,707,218,8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27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2,574,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8.3139%。

（2）选举傅志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此项

子议案属于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事项。

总表决结果：同意1,707,218,8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27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2,574,6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8.3139%。

选举上官永清、傅志明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收益凭证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773,341,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54%；反对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

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696,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6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7,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3、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773,341,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54%；反对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

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696,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6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7,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4、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发行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1）发行规模

总表决结果：同意1,773,341,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5%；反对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

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696,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61%；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2）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总表决结果：同意1,773,341,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5%；反对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

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696,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61%；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3）期限及品种

总表决结果：同意1,773,341,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5%；反对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

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696,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61%；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4）利率及确定方式

总表决结果：同意1,773,341,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5%；反对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

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696,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61%；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5）发行对象

总表决结果：同意1,773,341,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5%；反对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

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696,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61%；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6）募集资金的用途

总表决结果：同意1,773,341,7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6%；反对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697,5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64%；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担保事项

总表决结果：同意1,773,341,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5%；反对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

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696,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61%；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8）债券转让

总表决结果：同意1,773,341,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5%；反对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

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696,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61%；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9）偿债保障措施

总表决结果：同意1,773,341,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5%；反对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

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696,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61%；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10）本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结果：同意1,773,341,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5%；反对7,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

权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696,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61%；反对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短期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773,341,1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54%；反对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3%；弃

权7,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8,696,9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61%；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7,

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方祥勇、林雅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山西证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西证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4日

■ 2014年11月1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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